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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了贯彻落实新《公司法》和资本市场“1+N”政策体系相

关文件要求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，优化披露内容，增强

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中国证监会对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披办法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就主要修

订内容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07年 1月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信披办法》,以部门规章形

式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作了规范。2021年 3月，为

了落实新《证券法》进行过一次修订。《信披办法》的颁布实施，

对于规范信息披露行为，提高资本市场透明度，保护投资者合法

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年来,随着注册制全面落地,各方对上市

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，监管实践也面临一些新情况

新问题。本次修订对相关规则内容进行了优化完善，进一步提升

规则的科学性、系统性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信披办法》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吸收近年来信息披露监管的实践经验

一是强化风险揭示要求。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可能对公司

核心竞争力、经营活动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

素。上市时未盈利且上市后也仍未盈利的，应当充分披露尚未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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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的成因，以及对公司的影响；二是明确行业经营信息披露要求。

上市公司应当结合所属行业的特点，充分披露与自身业务相关的

行业信息和公司的经营性信息，便于投资者合理决策；三是明确

非交易时段发布信息的要求。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确

有需要的，可以在非交易时段对外发布重大信息，但应当在下一

交易时段开始前披露相关公告；四是确立暂缓、豁免披露制度。

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人暂缓、豁免披露信息的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

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；五是规定上市公司按照证券交易所

的规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。

（二）强化对部分重点事项的监管

一是增加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“外包”行为的监管要求。为

了防范可能出现的保密风险，明确除按规定可以编制、审阅信息

披露文件的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外，上市公司不得委托其他

公司或者机构代为编制或者审阅信息披露文件。上市公司不得向

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以外的公司或者机构咨询信息披露文件

的编制、公告等事项；二是优化重大事项披露时点。将披露时点

由“董事、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知悉该重大事件发生时”修改

完善为“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该重大事件发

生时”；三是完善履行披露义务的公开承诺主体范围。除上市公

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外，新增收

购人、资产交易对方、破产重整投资人等相关方为公开承诺主体。

（三）落实新《公司法》，调整有关上市公司监事会、监事

信息披露相关规定

一是删除有关上市公司监事的规定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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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义务人除了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外，还包

括股东、实际控露
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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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为编制或者审阅信息披露文件。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

出具审计报告、鉴证报告、法律意见书等，可以依法审阅信息披

露文件。上市公司不得向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以外的公司或

者机构，就某类具体事项是否披露、如何披露等进行个案咨询。

二是关于信息披露暂缓、豁免披露制度。有意见提出，公开

披露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中，不便于详尽描述暂缓、豁免的

相关内容，建议《信披办法》第三十一条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删

去“信息披露暂缓、豁免制度”。经研究，信息披露暂缓、豁免

管理制度属于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，目前我会正在

研究起草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》，对信息披

露暂缓、豁免作出具体规定。为做好规则之间的衔接，《信披办

法》增加信息披露暂缓、豁免披露制度的原则性规定，并未强制

要求上市公司详尽描述暂缓、豁免的相关内容。

四、关于实施日期

考虑到本次《信披办法》修订内容较多，有些方面变动还比

较大，为了给上市公司留足准备时间，同时减少对 2024年年报

披露工作的影响，《信披办法》定于 2025年 7月 1日起正式施

行，上市公司 2024年年报披露继续适用修订前的《信披办法》。


